
 1 

臺南市政府辦理歸化測試實施計畫 

100 年 2月 1 日南市民戶字第 1000045391 號函頒實施 

101 年 6月 21 日南市民戶字第 1010465850 號函修正 

                                           104年 1 月 29 日南市民戶字第 1040092267 號函修正 

一、 依據內政部訂定發布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

務基本常識認定標準」暨「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

義務基本常識上課時數認定及測試作業須知」辦理（以下簡稱歸化測試）。 

二、 目的：加強外籍人士學習我國語言之動機，了解我國國民權利義務，以解

決因語言溝通障礙或權利義務觀念認知差異所衍生之相關社會問題，使其

能早日適應國內生活環境。 

三、 測試對象及地點：持有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者(以下稱民

眾)，得向本市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參加歸化測試。。 

四、 測試機關：  

（一） 主辦機關：臺南市政府（以下稱市府）。 

（二） 承辦機關：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以下稱戶所）。 

五、 實施方式： 

(一)本市各戶所須遴聘二名戶政人員擔任口試委員，含華語、閩南語、客語

及原住民語口試委員，但如選試原住民語或客語，必要時得由臺南市政

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本局）遴聘口試委員，以維護外籍人士測試權益。 

  (二)本市各戶所辦理歸化測試，以隨到隨考之方式辦理(流程如附件一)。並 

     於每年三月前寄發國籍宣導單予轄區內尚未辦理準歸化我國國籍之外  

     籍配偶，以使其知悉相關權利。 

為達簡政便民得採下列便民服務： 

1、預約制。 

2、考前輔導（模擬考）。 

3、因家庭、個人因素無法參加測試者提供到府服務歸化測試（申請書

及流程如附件二、三）。 

 (三)歸化測試分為筆試及口試，依下列規定辦理，參加歸化測試者得擇一應

試： 

1、口試部分：以問答方式辦理，得就華語、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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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一應試。 

2、筆試部分：以選擇題方式辦理，測驗卷書寫系統以華語為之。 

        前項題目均為二十題，測試時間均為三十分鐘。  

六、歸化測試程序： 

（一）接獲民眾歸化測試申請，應核對歸化測試者為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

久居留證所載之人，並請民眾選擇筆試或口試（華語、閩南語、客

語、原住民語），及繳納歸化測試規費新臺幣五百元，相片二吋 1張，

於戶政資訊系統之國籍行政作業登錄參加測試者之資料，並列印歸

化測試申請書（格式如附件四），請其簽名或蓋章，將申請書相片影

像掃描至戶政資訊系統之國籍行政作業存檔。 

（二）依參加歸化測試者擇定之測試方式，於戶政資訊系統之國籍行政作

業隨機抽取試題，並列印口試評分卷、口試題目及答案卷或筆試評

分卷、筆試題目及答案卷（格式如附件六至附件九）。 

（三）測試開始前向參加歸化測試者說明測試須知，請其於評分卷上簽名

後開始測試；筆試部分以隨堂考試方式辦理，由戶所人員監試，測

試完畢後由監試者閱卷核對據以評分，並於評分卷之測試人員簽名

欄簽名；口試部分由口試委員測試，採一對一方式，測試完畢後由口

試委員閱卷核對據以評分，並於評分卷之測試人員簽名欄簽名。 

（四）戶所將參加歸化測試者之成績登錄戶政資訊系統之國籍行政作業，

並列印歸化測試成績單（格式如附件十），用印後核發予歸化測試

者。未能即時核發，應於二星期內送達歸化測試者。 

（五）歸化測試成績單如有污損或滅失者，請民眾向原歸化測試戶所申請換

發或補發。戶所受理時應核對申請人為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所載之人，審核無誤後於戶政資訊系統之國籍行政作業列印換發或補

發歸化測試申請書（格式如附件十一），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並請

其繳納新臺幣五十元，列印換(補)發歸化測試成績單(流程如附件十二)

予民眾。 

 （六）民眾於測試結束後，由承辦機關指派專人輔導辦理歸化國籍流程。 

七、 獎勵規定： 

（一）口試委員：於年度內口試累計十人以下嘉獎一次，達十人以上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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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二次。 

（二）戶所承辦業務人員：於年度內辦理筆試及口試累計十人以下嘉獎一

次，達十人以上者嘉獎二次。 

八、 管制考核：市府不定期前往抽查戶所辦理測試之情形，並列入業務考核之

參考。 

九、 本計畫相關經費支出由戶所當年度戶政業務─戶政事務─業務費項下勻支。 

十、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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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民眾申請隨到隨考歸化測試流程 

 

                            

 

                                                                         

 

 

 

  

 

 

 

 

 

 

 

 

 

 

 

 

 

 

 

 

     

 

 

 

 

 

縣府 

填具歸化測試申請書、繳驗受測者居

留證、二吋照片一張（如不及等待成績單

核發，須另繳附貼足掛號郵資之信封） 

依選試方式參加測試 

繳納歸化測試費新臺幣五百元 

戶所審核

通過 
否 

是 

駁回申請案 

  1、測試後核發成績單。 

2、如不及等待成績單核 

發，於二星期內送達歸

化測試者。 

 

 

於辦公日向本市任一戶

所提出測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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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到 府 服 務 申 請 書 

□重病                        

茲因□工作  

□其他（             ），確實無法前往戶政所參加歸

化測試，特申請派員至本市    區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到府服務辦理歸化測

試事宜。 

                               

 此致 

臺南市      區戶政事務所 

                                                                      

申請人：          簽章                  

外僑居留證號碼： 

居留地址：    

受委託人：  

戶籍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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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南市民眾申請到府服務歸化測試流程 

 

                                                

 

                                                                         

 

 

 

  

 

 

 

 

 

 

 

 

 

 

 

 

 

 

 

 

 

 

 

 

 

 
 

填具測試申請書、到府服務申請書、繳 
驗受測者居留證、二吋照片一張 
（如不克領取成績單須另繳附貼足掛號 
郵資之信封） 

受測者持居留證、測試通知書至

戶所同意指定地點參加歸化測試 

繳納歸化測試費新臺幣五百元 

戶所核發歸化測試通知書 

於辦公日向本市任一

戶所提出到府服務測試

申請 

戶所審核通
過准予提供
到府服務 否 

是 

駁回申請案 

依選試方式測試，測試後
戶所於二星期內將成績單
送達歸化測試者。 

 

戶所核對受
測者資料 

料 

不准應試 

否 

是 



 7 

附件四 
 
 
 
 
 
 
 
 
 
 
 
 
 
 
 
 
 
 
 
 
 
 
 
 
附繳證件： 

□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規費（新臺幣五百元）。 
  
申請人：                                   （簽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方式：                                            （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 

國內聯絡人姓名： 

國內聯絡人電話：  

收據號碼： 

掃瞄人員：                         影像核對人員：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 

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申請書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 

外僑(永久)居留證統一證號： 

原屬國籍： 

國內住居所：  

申請測試方式：□筆試、□口試（□華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測試日期時間： 

 

歸化國籍原因： 

□自願 □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 □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  

□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其父或母亦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曾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十年以上 □其他 

條       碼 

 

 

相片黏貼處 

（比照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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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通知書 

中 文 姓 名 
 

居 留 地 址 
 

英 文 姓 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外僑(永久)居留證統
一證號 

 

報到時間 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時  分 

測試時間 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時  分 

測試地點          （地址：            ） 

測試方式 
□口試（□華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筆試 

測試須知： 
1、測試時應檢附本通知書，並攜帶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正本。 
2、測試時間為三十分鐘。 
3、未能如期參加測試者，視同缺考，已繳交之測試規費新臺幣五百元

整，不予退費。 
4、測試時，不得攜帶相關電子通信器材進出考場。 

聯絡人：○○○              電話：  

測試機關(章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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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口試評分卷 
姓名：中文            （英文              ） 

出生日期：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外僑(永久)居留證統一證號：                

測試日期：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測試語言：□華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申請人（應試者）簽名：             

題號 答案 得分 小計 題號 答案 得分 小計 

1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1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2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2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3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3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4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4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5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5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6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6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7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7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8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8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9 （1）常識（□正確□不正確）   

 

19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10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0 

 

（1）常識（□正確□不正確）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2）語言能力（□流利□尚可□差）  

總分  

答案評分標準：1、常識部分：正確（三分），不正確（零分）。 
2、語言（含聽、說）能力部分：流利（二分），尚可（一分），差（零分）。 

說明：1、測試時間為三十分鐘。 

2、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申請歸化者以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3、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以總分六十分以上為合格。 

4、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以總分

五十分以上為合格。 
測試人員簽名： 

客家委員會人員（或推薦人員）簽名： 

原住民族委員會人員（或推薦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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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口試題目及答案卷 
（本表僅供測試人員參考） 

  

測試日期：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測試語言：□華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題號 題目 標準答案 

1 例題  

2 例題  

3 例題  

4 例題  

5 例題  

6 例題  

7 例題  

8 例題  

9 例題  

10 例題  

11 例題  

12 例題  

13 例題  

14 例題  

15 例題  

16 例題  

17 例題  

18 例題  

19 例題  

20 例題  

 
說明：1、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申請歸化者以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2、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以總分六十分以上為合格。 

3、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以總分

五十分以上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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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筆試評分卷 
姓名：中文            （英文              ） 
出生日期：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外僑(永久)居留證統一證號：                
測試日期：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申請人（應試者）簽名：             

答案 題號 題目 得分 

 1 例題  

 2 例題  

 3 例題  

 4 例題  

 5 例題  

 6 例題  

 7 例題  

 8 例題  

 9 例題  

 10 例題  

 11 例題  

 12 例題  

 13 例題  

 14 例題  

 15 例題  

 16 例題  

 17 例題  

 18 例題  

 19 例題  

 20 例題  

總分 
 

 

說明：1、測試時間為三十分鐘。 

2、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申請歸化者以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3、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以總分六十分以上為合格。 

4、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以總分

五十分以上為合格。 

 

測試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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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筆試題目及答案卷 

（本表僅供測試人員參考） 
 

測試日期：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標準

答案 
題號 題目 

 1 例題 

 2 例題 

 3 例題 

 4 例題 

 5 例題 

 6 例題 

 7 例題 

 8 例題 

 9 例題 

 10 例題 

 11 例題 

 12 例題 

 13 例題 

 14 例題 

 15 例題 

 16 例題 

 17 例題 

 18 例題 

 19 例題 

 20 例題 

 

說明：1、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申請歸化者以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2、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以總分六十分以上為合格。 

3、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以總分

五十分以上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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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成績單 

（□初發□補發□換發） 

姓    名 
中文 

英文 

居留地址  

出生日期 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外僑(永久)居留證統一證號  

測試日期 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測試方式 
□口試（□華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筆試 

總    分：   分 題號 得分 題號 得分 題號 得分 題號 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說明：1、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申請歸化者以總分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2、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者以總分六十分以上為合格。 

3、依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 
十五歲以上者以總分五十分以上為合格。 

測試機關（章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台端如不服本處分，得自本成績單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訴願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繕具訴願

書，交由原測試機關向其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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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附繳證件： 

□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污損之歸化測試成績單正本。 
□規費（新臺幣五十元）。 
  
申請人：                                   （簽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方式：                                            （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 

國內聯絡人姓名： 

國內聯絡人電話：  

收據號碼： 

 

掃瞄人員：                         影像核對人員： 

 
 

        換（補）發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 

         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成績單申請書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 

外僑(永久)居留證統一證號： 

原屬國籍： 

國內住居所：  

 

申請項目： 

□污損換發 

□滅失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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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臺南市換(補)發歸化測試成績單流程 

 

          

 

 

 

 

 

 

 

 

 

 

 

 

 

 

 

 

 

 

 

 

 

 

 

 

 

 

 

 

 

 

 

 

 

向原歸化測試戶所申請 

請民眾填具申請書及繳驗居留證 

，登入系統初步確認資料 

縣府 
 受理民眾臨櫃或通訊申請（須

另繳附貼足掛號郵資之信封） 

1、當場核發換(補)發歸化測試       
成績單予臨櫃之民眾。 

2、如以通訊申請，於二星期內送
達歸化測試者。 

戶所審核通過

過 
是 

否 

駁回申請案 

繳納換(補)發歸化測試成績單 

規費新臺幣五十元 


